
附件一 

經濟部工業局用水計畫審核管理作業流程圖 

 

新設或既設用水人

計畫用水量達每日一百立方公尺以上或用水量變更
，致用水量增加至每日一百立方公尺以上者

免提送用水計畫
是

用水人向管理機構提送
用水計畫

否

用水計畫審核
1.資料正確性審查
2.園區總用水量檢討

供水單位不予供水
或不予增加供水

不通過

用水人依計畫用水期程
及用水量用水

通過

計畫用水量未達每日三百立方公尺者；既設用水人之用水量達
每日三百立方公尺以上，但未來無增加需求者；本原則
實施前已提出用水計畫，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

是 提供簡表/核定版用水
計畫及核定函送交
管理機構備查

否

書
件
格
式
不
符
需

補
正
或
修
正
內
容

申請之用水量經加總後，已逾本
園區原核定之計畫用水量

管理機構提出修正用水計
畫，並由本局轉送中央主
管機關審核

否

是 用水人每年三月一日及
九月一日申報前半年
現況用水情形

實際用水量連續二年度
未達各該年計畫用水量

百分之七十

用水人向管理機構提出修正
用水計畫，並依審查結果調

整用水計畫內容

是

否


